
第十條附表一修正規定 

醫學系及學士後醫學系： 

類別 課程內容 

I基礎醫學 解剖學、胚胎學、組織學、微生物免疫學(含寄生蟲

學)、生理學、生化學、藥理學、病理學、公共衛生學

等科目及其臨床相關知識。 

II臨床醫學 內科、家庭醫學科、兒科、皮膚科、神經科、精神科、

外科、骨科、泌尿科、麻醉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婦

產科、復健科等科目及其相關臨床實例與醫學倫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